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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的

为规范和促进安检数据开放利用，充分挖掘安检数据的潜在价值，提升数据

开放赋能信息技术企业能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的要求，结合

实际，制定本办法。

2 范围

本办法适用于安检数据管理，开展安检数据开放活动涉及保密、个人信息等

情形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

护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

3 职责

3.1 数据开放方

数据开放主体的责任是确保所开放的数据的质量、安全性和可用性，具体如

下。

(1) 确保所开放的数据质量，包括数据的完整性、准确性、一致性和真实性

等方面；

(2) 确保所开放的数据的安全性和隐私保护，防止数据的泄露、滥用和其他

安全问题；对于涉及个人隐私、商业机密等敏感信息的数据，须进行脱敏、脱密

等处理，确保数据的安全性和保密性；

(3) 开发和维护数据开放平台，包括数据存储、数据处理、数据安全等方面

的技术和工具；

(4) 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包括个人信息保护法、知识产权法等，确保

所开放的数据不侵犯他人的权益和利益，同时积极配合监管机构的审查和调查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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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数据利用方

数据利用主体的责任是合理利用数据资源，保护知识产权和安全保障，促进

数据共享和开放，具体如下。

(1) 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相关规定，确保数据的使用合法合规；

(2) 不定期向数据开放主体反馈数据使用情况；

(3) 使用安检数据形成研究报告、学术论文、知识产权、数据服务、应用产

品等成果的，应当在成果中注明数据来源。

4 安检数据开放

4.1 开放目录

安检数据开放实行统一数据目录管理。安检数据开放目录应当明确数据的元

数据、开放属性、开放方式、安全级别、使用条件、更新周期等。

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和国家安全，以及其他依法不能提供给

数据利用主体的安检数据属于不予开放类，不列入安检数据开放目录；可以部分

提供或需要按照特定条件提供给数据利用主体的安检数据属于有条件开放类；其

他安检数据属于无条件开放类。

非涉密但是涉及敏感信息的安检数据，依法经过脱敏、清洗、加工或者相关

权利人明示同意开放的，可以根据使用条件和适用范围有条件开放或者无条件开

放。

4.2 开放方式

安检数据可以通过下列方式开放：

(1) 下载数据；

(2) 接口调用数据；

(3) 以算法模型获取结果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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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规定的其他方式；

具体开放方式根据安检数据开放属性确定。

5 数据安全

5.1 数据开放审核

数据开放方须按要求进行保密审核，确保对外开放的数据不涉密，在审核过

程中，数据开放方还需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1) 数据开放的目的和范围：需要明确数据开放的目的和范围，以确保数据

的使用符合法律法规和政策要求；

(2) 数据的安全性和可靠性：需要确保对外开放的数据是安全、可靠和准确

的，以避免因数据泄露或错误导致的不良后果；

(3) 数据的隐私保护：需要采取措施保护个人隐私，如对敏感数据进行脱敏

处理、对个人数据进行加密等；

(4) 数据的合规性：需要确保数据的合规性，即对外开放的数据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和政策要求。

5.2 数据利用协议

数据利用方应签订数据利用协议，约定下列内容。

(1) 拟使用数据的清单、用途、应用场景、安全保障措施、使用期限以及协

议期满后数据的处置；

(2) 数据利用主体应当向数据开放主体反馈数据使用情况，使用安检数据形

成研究报告、学术论文、知识产权、数据服务、应用产品等成果的，应当在成果

中注明数据来源；

(3) 未经同意，数据利用主体不得将获取的安检数据用于约定使用范围之外

的其他用途，不得传播所获取的安检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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